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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收到日期：2020 年 5 月 6 日 

生效日期：2020 年 5 月 6 日 

作出主体：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措施类别：行政监管措施 

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 

1、部分项目运营管理相关技术服务费会计处理不规范。 

该事项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崇州垃圾填埋场 2016 年一笔渗滤液转运处置

成本 1,665,727.70 元，其业务发生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16 日至 2016 年 11 月

23日，公司将该笔渗滤液转运处置成本确认在 2017年度，导致 1,665,727.70

元成本跨期，由于该笔会计差错涉及金额未达到重要性水平，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 12条的相关规定，

未对 2016年度、2017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2、未如实披露受限货币资金。 

该事项为 2018 年 5 月 4 日，宜宾海诺尔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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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分行申请开具了一份编号为公保函字第 2001DG18000171 号的《运营与维护

（履约）保函》（以下简称保函），保函受益人为宜宾市住房城乡建设和城市管

理局，保函金额 400 万元，期限为 2018年 5月 4日至 2021年 5月 4日，担保

方式为 100%保证金质押，并单独开立定期保证金账户。由于函证过程中，与银

行客户经理沟通后，银行客户经理表示：“银行保函是指银行应申请人或委托

人的要求向受益方开出的，担保申请人一定履行某种义务，并在申请人未能按

规定履行其责任和义务时，由担保行代其支付一定金额的书面文件。只要申请

人保证银行账户余额超过 400 万元，申请人的该银行账户资金就可以自由支

取，并不会对资金使用限制。”，所以公司未将该笔 400万元保函保证金披露为

受限资金。 

 

二、主要内容 

（一）涉嫌违规事实： 

根据《关于对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

定》，公司在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存在部分项目运营管理相

关技术服务费会计处理不规范、未如实披露受限货币资金等问题。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

的规定，构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所述行为。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规

定，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未对公司财务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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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财务问题进行了整改和完善，并将加强对财务工作的规范与管理，进一步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是 √否 □不适用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一）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1、公司将不断加强相关人员对业务规则及法规制度的学习，提高信息披

露水平，完善公司治理，规范运作，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2、公司已完善内部纠错机制，并加强了财务内控制度建设，避免会计处

理的不规范行为再次发生。 

 

（二）整改情况 

1、公司已对项目运营管理中相关技术服务费核算的内部控制进行相应规

范，避免此类会计差错再次发生； 

2、2020年 4 月 28日，公司在 2019年度报告中，已如实披露了该受限货

币资金 400万元的受限情况。 

 

五、备查文件目录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0】20号“关于对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 

 

 

 

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8 日 


